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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    言 

 

本文件按照 GB/T1.1-2020 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 

本文件由青岛乐盈汇跨境电商有限公司、青岛市市北区乐盈职业培训学校提出。 

本文件由青岛市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归口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青岛市现代服务业为联合会、青岛乐盈汇跨境电商有限公司、青岛市市北区乐盈职

业培训学校、青岛乐盈管理信息服务有限公司、青岛乐恒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苏静、田茂文、崔尽艳、崔媛、韩娟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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